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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从从从从 09090909 大纲看命题趋势大纲看命题趋势大纲看命题趋势大纲看命题趋势    

一、一、一、一、大纲总体变化概述大纲总体变化概述大纲总体变化概述大纲总体变化概述    

  从整个体系方面来说 09 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大纲维持 08 年的大纲章节，标题完全

一致，一共是 21 章。具体而言，09 年大纲与 08 年大纲相比有 5 点变化，删除了 3 个知识

点，增加 2 个知识点： 

1. 新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删去了 08 年大纲“法律授权对行政职

能权限的规定性、非政府组织履行行政职能的性质和地位”， 行政组织法理论和制度

分析，新增“判断机构的性质”。 

2. 第五章行政许可，删除 08 年大纲中“区分普通许可和特别许可的法律特征”改为“行

政许可的特征”。  

3. 行政处罚法在‘熟悉并能够运用’里增加了“行政处罚理论和制度”。 

4. 第八章行政合同与行政给付，删除了“基本要求”中的“解决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服务

和社会福利的不作为违法问题”。 

5. 第九章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开，在“基本要求”中增加了“分析、判断行政机关有

关政府信息公开决定的合法性”。 

二、二、二、二、09090909 年命题趋势分析年命题趋势分析年命题趋势分析年命题趋势分析    

  就命题趋势而言，行政法历年的分值比重是 60-65 分左右(第四卷一般占 20-30 分的论

述或案例分析题)。具体而言，第二卷的选择应当还是以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法的理论知识

为核心，并对新增的考点进行考查。第四卷则是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行政诉讼、复议

的程序进行考察，且分值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因此，应当注意结合历年的真题的出题规律

进行把握。 

三、备考三、备考三、备考三、备考 09090909 司考方法与技巧司考方法与技巧司考方法与技巧司考方法与技巧    

  对于 09 年司考行政法的复习与准备，应当以历年的真题为中心，第一遍复习结合真题

看理论知识点，将重点的知识点在复习资料上标注，以便后面的复习的针对性；第二轮应

当结合真题复习法条，有系统的有选择的对待法条，应当以《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

法》、《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诉讼法》为核心，并对近两年新增的法律法规（《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

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第三轮还是以真题为中心，查漏补缺，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尤

其注重对新增考点的重视和解读，对重点法条的把握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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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0909 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    

09090909 新增考新增考新增考新增考点点点点    

章名 节名 新增考点 

行政组织与公务员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概述 � 行政许可的特征 

09090909 删删删删除考除考除考除考点点点点    

章名 节名 删除考点 

行政组织与公务员 
实施行政职能的非政

府组织 

� 法律授权对行政职能权限的规定性 

� 非政府组织履行行政职能的性质和地位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概述 � 区分普通许可和特别许可的法律特征， 

00009999 修改考点修改考点修改考点修改考点    

修改考点 
章名 节名 

08 大纲 09 大纲 

行政组织与公务员 
基本要求之“熟悉并能

够运用”的知识点 

� 行政组织法理论和

制度分析解决行政

权限合法性和公务

员的行政纪律责任

问题 

� 行政组织法理论和制度

分析、判断机构的性质、  

解决行政权限合法性和

公务员的行政纪律责任

问题 

行政处罚 
基本要求之“熟悉并能

够运用”的知识点 

� 解决行政机关行使

行政处罚权的合法

性问题 

� 行政处罚和理论制度分

析解决行政机关行使行

政处罚权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合同与行政给

付 

基本要求之“熟悉并能

够运用”的知识点 

� 行政合同原理判断

是否为行政合同及

其合法性，解决行政

机关提供公共服务

和社会福利的不作

为违法问题 

� 行政合同原理判断是否

为行政合同及其合法性 

09 法律法规目录增删 

增加 删除 

� 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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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0909 新增考点精讲新增考点精讲新增考点精讲新增考点精讲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    

1. 内涵：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与编制，是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责

配置、编制核定以及对机构编制工作的监督管理，遵循全面履行职能的需要，遵循精

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机构编制工作，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

方分级管理的体制。 

2. 具体内容规定： 

(1)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履行管理职责，并对

下级机构编制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2)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不得干预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编制

管理工作，不得要求下级人民政府设立与其业务对口的行政机构 

(3)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由本级人

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上一级人民政

府批准；其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还

应当依法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4)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调整职责的需要，可以在行政编制总额内调整本级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的行政编制。但是，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不同层级之间调配使用行政编

制的，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报国务院机构编制

管理机关审批。 

二、行政许可二、行政许可二、行政许可二、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

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主体特定：享有行政许可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另一方则是作为相对人的申请方公民、

法人或者组织； 

2. 目的特定：实施行政许可的目的在于行政管理，维护行政管理的秩序； 

3. 内容特定：行政许可的具体内容在于行政机关准予申请人从事特定活动，经许可的事

项受到法律的保护，反之，则不受法律的保护。 

 

 


